
受理申訴通報

(須於案件發生7天內完成通報)

通報人透過電話或電郵向航務中心申訴

窗口填寫申訴基本資訊

航務中心判斷是否成案

(受理通報3個工作日內)

轄區航務中心業務科洽當事人及
利害關係人了解案情查明事實並

會辦航安組提供初步說明

(成案後5個工作日內)

會辦航安組並回復申訴人

無法成案原因

(受理通報6個工作日內)

結案

否

是

招請引航作業爭議申訴處理流程

航務中心判斷是否違反引水法、引水

人管理規則或其他法規並會辦航安組

(查明事實後3個工作日內)

依法裁處並依行政

程序法辦理

列入引水人年度督

導考核

回復申訴人辦理結

果

(裁處後3個工作日

內)

航務中心研提建議

處置作為

(會辦航安組)

完成處置作為

受理申訴通報

(須於案件發生7天內完成通報)

受理申訴通報

(須於案件發生10個工作日內完成通報)

否是

回復申訴人處置結

果

(完成處置作為3個

工作日內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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